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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
樓
承辦人：張瀚元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8378
電子信箱：bm1774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1305095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21437384_1113050954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道路挖掘緊急搶修案件補辦申請許可簡化流程相關規

定，自111年7月1日起停止適用，請轉知貴會所屬會員依

說明事項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工務局111年6月24日北市工道字第111301778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簡化道路挖掘緊急搶修案件補辦申請許可程序，本府工

務局新建工程處98年9月16日、11月24日北市工新挖字第

09868470300、09871148500號函示(如附件)，自98年10月1

日起，對於符合緊急搶修要件且搶修長度小於2公尺者，得

採行簡化流程，逕為取得道路挖掘許可證進場施工，免補

辦申請。經檢討依簡化流程施工後，常於結案階段發生資

料不齊或不符規定，而需補辦變更程序，已失簡化流程效

益，故停止適用。

三、自111年7月1日起，報備緊急性搶修工程案件無論施工長

度，均依「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」第4條但書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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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維護管理辦法」第5條及第23條等規

定，應以電話、傳真或登入系統平臺，向本府工務局（或

主管機關）報備後施工；於施工日起3日內，補辦申請道路

挖掘許可；完工後30日內，申請結案。

四、另為利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加強稽核查處緊急搶修報備

道路挖掘施工案件，避免擅挖情事，應以電話或傳真方式

通知施工地點之權管養護工程隊分隊知悉。

正本：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
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工程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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